
 

消防处与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聯络会议摘要 

会议日期：二零一六年九月十三日 

 

1.1 根据《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例》改善消防安全 

 

消防处代表向委员报告巡查工作的最新统计数字。 

 

1.2 私人楼宇改善消防安全计划 

 

消防处代表向委员报告执法工作的最新统计数字。 

 

1.3 检查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的保养工程的质素 

 

消防处代表向委员报告处方突击检查工作的最新统计数字。 

 

1.4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立法会因拉布问题未能在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会期中止前审议有关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继而失效。消防处拟于二零一六至一七立法年度，向立法会重新提交立

法建议。 

 

1.5 综合发牌、消防安全及检控系统（LIFIPS）投入使用 

 

二零一六年一月至八月期间，e-FS 251 的平均使用率为 38.61%。每月使用率于七

月创新高，达 41.48%。 

 

1.6 消防装置及设备的年检 

 

二零一六年六月至八月期间，消防处向大厦业主发出 442 封劝谕信。该三个月内

收到 658 份回应劝谕信而提交的 FS 251。 

 

1.7 提供典型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改善工程的参考估价 

 

鉴于事情牵涉复杂的法律问题，尤其是牵涉到新订立的《竞争条例》，会上建议暂

时中止讨论，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委员同意在下次会议删除此项目，直至有需要

再作讨论。 

 

1.8 工场装备清单检讨 

 

消防处会发信给所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告知工场装备清单内容和生效日期，

供其参考。承办商现有的工场若已接受检查，情况令人满意，将不受上述修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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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过，消防处建议承办商参考最新规定，经常检讨工场装备。 

 

1.9 出口不通往防护逃生途径的升降机安装自动启动装置的规定 

 

关于题述事项的建议，消防处最近收到机电工程署咨询升降机业界后的回复。回

复要点是，业界不反对在发生火警时，启动升降机机厢返回主层操作，同时取代

前往其他楼层的所有召唤，以免乘客误达高楼层火场。然而，如火警在主层发生，

业界认为难以将升降机改停非指定楼层，而且目前也没有升降机制造商能为现有

产品提供这项功能。 

 

建议原意是避免升降机出口没有门廊防护的潜在危险，所以将升降机机厢改停非

主层的构想应视作额外安全措施。鉴于主层（通常为地面层）可直接通往安全地

方，加上改停非主层在技术上不可行，因此不会再跟进这项额外建议措施。 

 

消防处会修订建议，然后送交机电工程署再行征询意见。 

 

1.10 提供保安设施以防止消防水缸的闸掣受干扰或不慎关上 

 

消防处将会敲定并发出有关通函。 

 

1.11 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适时通知更改注册数据 

 

消防处已参考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的意见，再修改拟议的注册数据清单和

更改表格修订稿，以便收集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负责人和联络方法的最新数据。 

 

1.12 消防装置及设备使用的防火电缆 

 

此议项在上次会议已充分讨论，亦未再收到意见，委员同意在下次会议删除此项

目。 

 

1.13 《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实行及消防工程图则审批要求研讨会 

 

题述的研讨会于二零一六年五月和六月共举行四场，会上播映的幻灯片已上载至

消防处网站，供持份者参阅。 

 

消防处最近邀请 804 个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就会否提供《消防安全（商业处所）

条例》和《消防安全（建筑物）条例》相关的消防装置及设备改善工程服务表达

意向。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已有 203 个承办商表示有意提供此等服务。有

意提供服务的承办商名单已上载至消防处网站供公众查阅，此后每六个月更新一

次。消防处亦已将此事通知屋宇署、政务总署和市区重建局。 

http://www.hkfsd.gov.hk/chi/source/particulars_change_for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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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执行《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而装设的折衷式喉辘系统 

 

消防处与水务署已在《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所规管楼高三层或以下的目标

综合用途楼宇非住用部分，推行采纳折衷式喉辘系统（由政府供水水管直接供水）

的先导计划。 

 

消防处在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发出消防处通函第 2/2016 号，公布接纳折衷式喉辘

系统替代传统喉辘系统的方法。上述通函已上载至消防处网站供公众查阅。消防

处会于短期内安排研讨会，帮助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了解这

种系统。 

 


